國立光復商工114學年度【愛家行動者】孝親楷模甄選辦法
一、依　　據：教育部教孝月實施要點暨本校學務處綜合活動科行事曆辦理。
二、目    的：弘揚中華文化，提倡社會善良風氣，教育學生孝親觀念並重視孝道之實踐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訓育組及輔導室。
四、辦理時間：配合年度教孝月之實施，於每年教孝月活動期間辦理活動。
五、推薦對象：本校學生。
六、推薦標準：孝行須符合倫理道德之精神，有下列具體事蹟之一，足以為他人表率者：

              1. 謹身節用，刻苦奮鬥，盡力侍奉父母及尊親屬。
              2. 克盡孝道，親侍久病未癒之尊親屬，經年如一日而無怨尤者。

              3. 提倡孝道、助人行孝，糾正社會不良風氣，感化頑劣有具體事蹟者。

              4. 其他對待尊長之行為，符合倫理道德之精神要求，足以導引人心，見賢思齊者。 
七、薦送方式：
1. 請各班導師協助推薦該班1名同學(若班上無符合選拔標準者，亦可不予推薦。)
2. 徵選相關表件電子檔請至學務處網頁下載，建議以電腦繕打，完成後請於
　　　 115/04/15(三)前繳交電子檔至訓育組信箱tsuitw13@kfcivs.hlc.edu.tw。
八、表揚方式：獲薦送孝親楷模之學生，於學校重大集會時，頒發孝親模範獎狀乙紙並由訓育組簽  
　　　　 請小功乙次之獎勵，並於教孝月活動期間公布典範學習牆中展示「本學年度【愛
　　　　 家行動者】孝親楷模生」。
九、本辦法經學務會議討論核准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國立光復商工114學年度【愛家行動者】孝親楷模推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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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請貼上被推薦人彩色個人半身生活照電子檔（非大頭照）。


	「孝順不是偉大的犧牲，而是日常裡最溫柔的陪伴與付出。」
請略述被推薦人之具體事蹟，特別發人深省或足為榜樣、學習之處，足堪擔任本年度孝行楷模之理由，含標點符號至少200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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